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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分散入園門票售票地點；武陵農場執行櫻花祭交通管制及遊客總量管制等措施。 

三、至結合高鐵各站推出動人行程一節，本部高鐵局已請高鐵公司推出高鐵假期優惠行程，說明如

下： 

(一)「高鐵假期礁溪泡湯自由行二日專案」：高鐵來回+臺北礁溪來回（葛瑪蘭客運）+飯店

住宿（含早餐）+臺灣好行二日券+蘭陽博物館門票（含礁溪轉運站來回接駁）+宜蘭特色

伴手禮等，優惠價格約為原價 5 折起。 

(二)親子同遊之高鐵假期：針對北、中、南特色景點，規劃適合親子同遊之高鐵假期，並搭

配指定非尖峰班次提供更優惠方案，已規劃「新北九份平溪天燈‧饒河夜市一日遊」、

「南投向山鐵馬‧日月潭‧逢甲夜市一日遊」、「嘉義交趾陶‧文化夜市一日遊」、「

臺南奇美博物館‧花園夜市一日遊」、「高雄佛陀紀念館‧駁二特區‧瑞豐夜市一日遊

」等 5 種行程。行程均包含高鐵車票、全程專車接送、導覽，兩人以上即可成團。 

（十）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高鐵公司公告之加薪方案是否有損及該公

司員工權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288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8-375） 

楊委員針對高鐵公司公告之加薪方案是否有損及該公司員工權益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

復如下： 

一、台灣高鐵公司董事會係於 104 年 10 月 19 日通過員工薪資（本薪+伙食津貼）調整案，基層員

工薪資調漲 4%、中階員工調漲 3%、中高階員工調漲 2%，協理以上高階主管不調整，整體平

均調幅為 3%，調整時間自 104 年 10 月 1 日起算。 

二、台灣高鐵公司表示為激勵員工士氣，爰辦理本次調薪作業，另調撥 600 元於伙食津貼，使伙食

津貼達 2,400 元，俾以配合政府實施實質給與員工調薪輔以租稅優惠之政策（按財政部令，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每人每月伙食費在 2,400 元內免視為員工之薪資所得，以增進員工福利，

同時減輕員工的租稅負擔）。 

三、又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函釋，勞工定期固定支領之伙（膳）食津貼，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並

須列入月薪資總額申報勞保及勞退。因此，加薪方案不論加的是本薪或伙食津貼，勞保和勞

退都須隨月薪資總額之提高適用級距，不影響未來員工請領相關給付之權益。 

基於調薪屬公司治理事項，且台灣高鐵公司本次調薪皆依其內部規定辦理，本部予以尊重，

未來將持續督促台灣高鐵公司提供旅客更優質之服務。 

（十一）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水龍頭含鉛量的國家標準迄未訂定公告

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288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8-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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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委員就水龍頭含鉛量的國家標準迄未訂定公告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查現行 CNS 8088「水龍頭」國家標準係於 102 年 10 月 15 日公布，規定水龍頭之鉛溶出量為

7 ppb（十億分之一）以下，其水質溶出試驗法係參考日本標準〔JIS S3200-7（2004）〕制定

。 

二、103 年 11 月間水五金業者建議應參考美國國家衛生基金會 NSF61 之規範修訂水質溶出試驗法

。經濟部標準局即於 104 年 1 月 29 日召開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進行研議，並由金屬工業研究

發展中心協助研擬草案，歷經多次討論後就有關水質溶出試驗法及增列水龍頭使用材料之鉛

含量限制等達成共識。 

三、新修訂之 CNS 8088「水龍頭」國家標準，除產品之鉛溶出值限制為 5 ppb 以下外，並將數十

種有機揮發性物質納入標準中，且參照美國相關規範要求使用於飲用水之水龍頭，其材料之

鉛含量限制為 0.25%以下（日本尚無此項規定）。本項 CNS 8088「水龍頭」國家標準修訂草

案，業經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於 104 年 10 月 28 日審定通過，預定於 11 月底公布。 

（十二）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網路謠言影響選舉公正性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048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7-335） 

楊委員就網路謠言影響選舉公正性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90 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4 條規定，意圖使候選

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務部針對明（105）年總統及立委大選查

賄行動，訂頒之三項原則其中之一即為「迅速」，即時查緝以金錢、暴力或其他不法手段介

入選舉之犯行，避免不法行為影響選舉之結果。又該部及最高法院檢察署已要求各執法機關

一旦獲悉有買票、選舉暴力、造謠等不法行為介入選舉之訊息，應即著手調查偵辦，倘外界

對於檢警調機關查察過程或結果報導疑有不實時，各檢察機關亦應於不違反「偵查不公開」

之原則下，即時對外說明澄清，俾杜絕不法狀態及不實傳聞之擴大蔓延。 

二、另中選會及所屬選舉委員會執行職務，對於涉有違反前開規定之違法案件，亦將檢附相關資料

移送檢警機關偵辦，以維持選舉公正，以及彰顯政府維護選舉公平、乾淨之效率與決心。 

（十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軍職人員計發醫勤獎助金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289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8-382） 

許委員就軍職人員計發醫勤獎助金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所屬軍醫院設置以達成軍事醫療任務為主要目的，惟在平時為有效善用醫療資源及配合政


